高雄市立高雄高商學生選課須知
95.01.20經校務會議決議通過
1、 為輔導學生適性學習，並能順利取得應修學分，特訂定本須知。

2、 選課前應詳閱教學科目、學分數及每週授課節數表，並於規定日期內辦理選課。
3、 選課人數規定：
1、 高職部學生選修人數若未達35人，原則上該科目不予開班，請改選已開班之其他科目；若因特殊原因必須開課者，另案簽核辦理。

2、 綜合高中學生選修人數若未達15人，原則上該科目不予開班，請改選已開班之其他科目。
3、 每班開課人數最高以45人為原則。
4、 各年級最低選修學分規定如下：

1、 高職部學生（含必修學分數，不含軍護、體育及活動課程）：

（1） 高職二年級每學期應修28〜29學分以上。

（2） 高職三年級每學期應修24學分以上。

2、 綜高部學生（含必修學分數，不含軍護及活動課程）：
（1） 綜高二年級每學期應修28學分以上。
（2） 綜高三年級上學期應修26學分、下學期應修23學分以上。
5、 有連貫性科目，分為兩學期（或以上）授課者，規定如下：
1、 課程修習應按先後修之階段順序，不得任意調換。

2、 凡有先後順序之課程，「先修課程」未修習完畢者，不得選修「後修課程」。

3、 填寫選課單（卡）時，應註明其階段序號（如英文Ⅱ、會計學Ⅲ)。

4、 上、下學期連貫之課程，上學期不及格，下學期仍可修。
5、 同一課程名稱標示A、B者，表示該課程有不同選修時間，請注意選修時間分配，儘量依原班為主，以免造成困擾。
6、 學生選定課程後，如須加退選，請依下列規定辦理（每學期以一次為限）：
1、 應於學期開學一週內辦理完畢，逾期不得要求改選。

2、 辦理改選，請將改選科目填入加退選課單「加／退選」欄內，經導師、家長、任課教師簽署後辦理。
3、 如因加退選而影響該科目開班之規定人數，則不得加退選。
7、 依規定辦理改選，凡未選之科目，雖有成績亦不登記；已選之科目未經退選不得中途放棄，否則以零分登錄，併入學期（學年）總平均計算。
8、 學生所修習之科目，其上課時間不得衝突，如有衝堂應立即辦理退選，否則該科目均以零分計算。
9、 學生填寫之選課單，以繳交教務處所載者為憑，學生應慎填寫，仔細核對；若選課單有錯誤或塗改之處，應經導師或選課輔導教師蓋章證明，否則無效。
10、 學生接獲教務處之正式選課通知單後，若與原選課單不符，請於收到正式選課通知單後三天內，至教務處辦理更正。
11、 學生成績之登記，均以正式選課單為準，凡未選之科目雖有成績，亦不予承諾，已選之科目無成績者，該科以零分計算。
12、 學生應仔細檢查前二年應修課程，是否均已修完，如有缺修，應於第三年補修，以免影響畢業。
13、 應屆畢業班學生，修習一至三年級課程者，不得要求提前舉行考試， 應繼續上課隨同在校生參加期末考試。
14、 綜合高中學生選擇專門學程者，要特別注意各學程均有核心科目26學分。凡修滿該學程40學分以上，且包含其所有核心科目者，學校將在畢業證書上加註學程證明。  
15、 選修課流程如下：
1、 學生

（1） 接受選修課輔導

（2） 研讀選修課須知

（3） 查閱課程時間表

（4） 領取選課單（卡）

（5） 填劃選課單（卡）

（6） 家長簽章

（7） 送交導師審核

2、 導師、科主任審核選修課資訊

3、 教務處

（1） 處理選修課

（2） 檢查選修課

（3） 選修課完成

